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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    101010103333----0000444411116666    

一、 「日月光條款」入法 今天審查。 

二、 房屋持分共有 將分別繳稅。 

三、 研發抵減 留意申請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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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日月光條款日月光條款日月光條款日月光條款」」」」入法入法入法入法    今天審查今天審查今天審查今天審查    

【經濟日報╱記者陳美珍／台北報導】 2014.04.16 03:43 am  

 
圖／經濟日報提供 

 

「日月光條款」將要入法，財政部同意立法委員曾巨威提案，將在稅捐稽徵法中增

訂懲罰機制，企業違反環保、勞工與食品安全等三大法律時，政府將暫停違規年度

所享有的減免稅優惠。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今（16）日將就多位立委提案修正的稅捐稽徵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召開審查會，由曾巨威等 33 人擬具的稅捐稽徵法第 48 條條文修正草案，主張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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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犯法律且情節重大的企業，應停止其租稅獎勵。  

去年底日月光因偷排未經處理的工業廢水，造成農田、溪水汙染事件，引發社會譁

然。為回應外界要求，經濟部、財政部達成共識，將收回違規廠商租稅獎勵以示懲

罰。這項修正案亦被稱為是「日月光條款」。  

以日月光為例，統計自 2010 年至 2012 年，日月光取得產業創新條例研發投資抵減

的租稅優惠獎勵，以其投入研發經費約 20 億元、抵稅率 15%計算，合計申請享有抵

稅獎勵約 3 億元。日月光條款一旦入法，包括日月光在內的受獎勵企業，政府有權

剝奪其違規年度所享有的租稅獎勵資格。  

財政部指出，日月光條款不會無限上綱，觸法範圍將限制在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權

益、食品安全衛生等三項法令之內。  

財政部強調，稅捐稽徵法若修正通過「日月光條款」，未來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通知，符合觸法情節重大案件，財政部即會停止其享有的租稅獎勵待遇。  

今天稅捐稽徵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還包括立委黃文玲等 22 人提案增訂第 21 條之 1

條文草案，主張參照刑事妥速審判法立法原則，課稅處分作成之日起八年內，仍無

法確定應納稅額的爭議案件，不得再核課，以解決稅災氾濫現象。 

 【2014/04/16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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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房屋持分共有房屋持分共有房屋持分共有房屋持分共有    將分別繳稅將分別繳稅將分別繳稅將分別繳稅    【經濟日報╱記者陳美珍／台北報導】 2014.04.16 03:43 am  
財政部指出，從明（2015）年開始，房屋與他人持分共有者（不含公同共有），稅

捐機關將依房屋持分比率各別核發房屋稅繳款書，由共有人分別繳稅。  

稅捐稽徵法第 12 條規定，共有財產由管理人負納稅義務，未設管理人者，共有人

各按其應有部分負納稅義務。為配合稅捐稽徵法的法令意旨，財政部表示，明年起

共同持分的房屋，將改依房屋持分比率分別發單課徵房屋稅。  

財政部表示，不欲分單者，須經全體共有人向稅捐機關提出由管理人繳納的申請。

  

由於與他人共同持分的房屋的房屋稅開徵案件，稅捐機關以往只針對申請房屋稅分

單的民眾，才會分別寄送稅單，明年起則改為全面分單課稅。  

財政部因此提醒，部分納稅人明年將會首次收到房屋稅單，為避免民眾因通訊地址

變更，以致無法收到房屋稅繳款書，一旦通訊地址有變動的納稅人，需事先向稅捐

機關變理更正，以利後續辦理發單繳稅的手續。  

 【2014/04/16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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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研發抵減研發抵減研發抵減研發抵減    留意申請期限留意申請期限留意申請期限留意申請期限    

【經濟日報╱記者吳佳蓉／台北報導】 2014.04.16 03:43 am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提醒，公司研究發展、委外進行學術研究、購買專業資料庫、與

國外公司共同研發等經費支出，只要在期限內提出申請，即可適用投資減稅優惠，

呼籲業者不要錯過申請期限，以免錯失減稅機會。  

中區國稅局表示，依照產業創新條例第 10 條公司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租稅優

惠規定，企業的研究發展支出實際上可以抵稅，但條件是公司須於辦理當年度結算

申報期間開始前三個月起至申報期間內進行申請，也就是應於該年 2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止完成申請程序才可適用。  

國稅局提醒，欲申請減稅的公司需先檢具相關文件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研

究發展事實認定，然後在當年度申報時，依規定格式填報研究發展支出並檢附相關

文件，送到所在稅捐稽徵機關進行核定，完成上述流程並通過核准，才可適用產創

條例提供的減稅優惠。  

國稅局表示，除公司研究發展支出外，另外如購買專業技術、購買專業性資料庫及

軟體系統、委託國外學術機構、聘請國外大專講師、研究人員，及與國外公司共同

進行研發的費用支出等，只要於期限內申請並完成相關程序，都可享有減稅優惠。 

提醒有上述支出類型的公司，把握 5 月底期限，完成相關申報程序，以免錯失減稅

時機。 

 【2014/04/16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